
海嘯浸⽔深度參考標準

3.0m以上

2.0m～未滿3.0m

1.0m～未滿2.0m

0.3m～未滿1.0m

未滿0.3m

指定緊急避難場所

指定避難所 ⼀次避難所

指定避難所 ⼆次避難所

消防相關設施

市役所

警察相關設施

災害時定點醫院

鐵路（隧道）

鐵路

國道

縣道

涵洞等易積⽔地

河川監控相機

危機管理型⽔位計

⽔位觀測所


